自有品牌推廣海外市場貸款

申請書
· 第一次申請

· 第  次申請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公司名稱：中文：


              英文：

	二、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工廠登記證字號：

	三、出進口廠商登記：

	四、負責人姓名：                      登記資本額：新台幣　　　　　　元

	五、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傳真：            

公司網址：                      e-mail：

	六、公司主要營業項目：(若為製造業，請填寫最主要製造產品)



	七、擬推廣品牌之產品名稱：

	八、於目標市場註冊之品牌名稱及式樣：

	九、該品牌在我國及目標市場之註冊與使用情形：


產品安全

註：品牌註冊登記與符合衛生安規情形應於計畫書內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十、本計畫所需金額：新台幣　　　　　　　　　　　元

	十一、擬貸款額度：本計畫所需金額＊70％（80％）＝新台幣　　　　　　　　元

	十二、符合申貸80%之說明：

	十三、前次貸款金額（第一次貸款者免填）：                  元

	十四、尚未清償金額（第一次貸款者免填）：                  元

	十五、尚可貸款金額（第一次貸款者免填）：                  元

	十六、本次擬申貸金額：□新台幣：                  元　　　　　　　　　　
　　　　　　　　      □外  幣（註明幣別）：              元

	十七、主要往來銀行名稱：

	十八、擬申貸銀行名稱：

	十九、本案連絡人姓名：　　　　　職稱：　　　　　電話：

	附件：品牌推廣計畫書一式20份（註：請先送貿易局1份初審，待資格審查通過後再裝訂成冊送20份）

	二十、承諾書

本公司同意下列事項：

1、 保證填列之內容及所附文件均屬真實正確，並保證不侵害他人之商標、專利、技術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所擬推廣品牌之產品，符合目標市場之安全衛生規定，如違反前述之承諾，願承擔一切後果。

2、 同意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可委託相關金融單位查詢本公司往來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與所有銀行存款帳戶之票據信用、存款實績及往來情形。

3、 承諾於獲准核貸本項貸款後，於辦理申貸、接受查核、動支、繳息及攤還時，均將悉依「自有品牌推廣海外市場貸款要點」之各項規定辦理。


　　　此　致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請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於本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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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安全、衛生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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